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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审理案件活动中，司法人员将一般性法律规定适用于具体案件而得出判决或裁定结论的过程，亦即
法律适用的过程，是运用法律推理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对判决或裁定结论的阐释和论证。
法律推理的运用，不但是一种创造性的法律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一种体现思维艺术或技巧的智力活动
。
因此，司法人员在办理案件中是否善于运用法律推理以及运用的水平如何，是衡量其业务素质的一个
重要方面。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日益完善和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有
着更高的要求，因而对法律推理的研究也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研究法律推理的专题性论著频频问
世。
然而，也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法律推理渗透于立法、执法、司法、甚至公民的守法等法律实
践和认识活动中，而且对法律推理的研究可以是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有法哲学角度的，有诉讼法学角度
的，当然也还有从逻辑角度的。
本书就只是从逻辑(但绝不是单纯的形式逻辑)的角度，对法律适用阶段法律推理(即司法推理)的构建
及其相关问题作出的一点探索，关注的不是其理论层面而只是技术层面的逻辑问题；当然，这也只不
过是一种探索尝试而已。
    本书课题的研究，有幸被列入“重庆市‘九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并获资助，不过，研究工作并
非自1998年批准立项时起，而是前期成果的深化和展开。
它源自《审判逻辑简论》(雍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并且是在《审判逻辑导论)(雍琦主编，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没有前期的这些成果作基础，本项目不可能在这较短时间内完成。
    在本书写作中，金承光和姚荣茂两位副教授除承担了主要的编写任务外，还几乎包揽了与完成本课
题相关的许多事务性工作。
本书除得力于他们二位的辛勤劳作外，还得益于我校1987年以来的历届诉讼逻辑研究生，他们在校学
习期间阅读了国内外不少相关论著，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信息；他们对相关一些问题的
思索和研究所得，也融于本书之中。
    尽管本书若从其前期成果的研究起算，迄今已逾十载，但是，如何从逻辑角度研究和总结构建法律
推理中带有思维方法意义的问题，终究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由于难觅可供借鉴的现成资料，加之作者实践经验欠缺，因此，本书不免存在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令
我们略感欣慰的是，它同前期成果相比，终究在原有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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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    (三)意识性根据可靠性的判定  四、证据充分性的判定    (一)证据充分性的含义及其判定方法     (
二)由单个间接证据推论案件事实的推理形式及其充分性的判定     (三)证据体系的组合和对证据体系充
分性的判定  五、证据的运用与逻辑推理    (一)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推理过
程     (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必须依靠逻辑推理    (三)证据运用中如何把握逻辑推理与主观臆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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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方法    (三)实质法律推理的特征    (四)实质法律推理的限制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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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司法实践和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上述这样的案例，也有极少数司法人员，就是由于仅凭先入为主
的“想当然”，凭主观臆断办案，从而造成冤、假、错案的。
如前面提及的“武威92·11·8”错案，之所以得以形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武威公、检、
法三机关的部分办案人员缺乏依法办案和实事求是精神，不能正确看待推理结论的逻辑性质，而是凭
主观主义的“想当然”，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办案。
再如，有这样一个案例：张某与韩某两家，因小事发生冲突，后扭打起来。
在混乱中张某被打伤，告到法院，办案人员为弄清谁是打伤张某的凶手，进行了调查了解。
后从一证人提供的证言中得知，打伤张×的人是韩某的儿子（证言的可靠情况如何，未予判定）。
而韩家又有三个儿子，究竟是哪一个儿子打的呢？
于是法庭审理时，就叫韩家的三个儿子均到庭让证人辨认。
‘韩家的老大、老三都按时到庭，经证人辨认予以否定；唯独老二因发生纠纷时不在场，自认为与己
无关，没有到庭，法院办案人员竟然由此作出推论：“有意回避就是不敢到庭让证人辨认；既然老二
不敢到庭让证人辨认，可见是有意回避”。
据此，判老二负责赔偿医药费。
显然，这里也说不上是运用逻辑推理，而是在凭“想当然”办案。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主观主义的想像、臆测，亦即人们常说的“想当然”，虽然也要运用推理
，但它同我们强调的司法人员必须具有的推理能力，不是一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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